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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5 月 13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联慧街 188 号安恒大厦 3 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
普通股股东人数 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1,293,61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1,293,61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9.862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39.862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范渊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公司董事会秘书楼晶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93,61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93,61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93,61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93,61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93,61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93,61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 2021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93,61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 2021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93,61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93,61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93,61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 议案名称：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9,962,461 95.7462 29,705 0.0949 1,301,447 4.1589

12.00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部分基本管理制度的议案
12.01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096,614 99.3704 196,999 0.6296 0 0.0000

12.02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096,614 99.3704 196,999 0.6296 0 0.0000

12.03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096,614 99.3704 196,999 0.6296 0 0.0000

12.04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096,614 99.3704 196,999 0.6296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096,614 99.3704 196,999 0.6296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4.00� 关于更换公司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4.01 关于选举俞林玲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31,262,824 99.9016 是

（三）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 股 5%以 上 普 通 股
股东 23,105,04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6,118,9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 股 1%以 下 普 通 股
股东 2,069,57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 ：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5,30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 值 50 万 以 上 普 通
股股东 2,064,26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 利润 分
配方案的议案 8,188,57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续聘公司 2022 年度 审
计机构的议案 8,188,57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确认公司 2021 年度 董
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
案

8,188,57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关于公司为董事、 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
案

8,188,57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6,857,419 83.7437 29,705 0.3627 1,301,447 15.8936

（五）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1、议案 13 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
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 5、议案 6、议案 7、议案 10、议案 11 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陈根雄先生、毛圣霞女士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及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
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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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安恒信息”）及成都安恒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深圳安恒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及上海安恒时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子公司自 2022
年 4 月 27 日至 2022 年 5 月 13 日，累计收到政府补助合计人民币 4,383,727.83 元，其中收到与
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合计人民币 4,225,484.63 元 ，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合计人民币
158,243.20 元。

二、补助的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有关规定，公司已确认补助事项并划分补助类

型，上述获得的政府补助预计将对公司利润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
损益的影响情况仍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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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5 月 13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23 号量子银座 7 层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普通股股东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0,352,85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0,352,85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0.108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60.108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召集与主持情况：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汪敏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 人，出席 8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352,852 100 0 0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352,852 100 0 0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 202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352,852 100 0 0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 202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352,852 100 0 0 0 0

5、 议案名称：关于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352,852 100 0 0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 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352,852 100 0 0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352,852 100 0 0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董事 2021 年度薪酬情况及 2022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352,852 100 0 0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监事 2021 年度薪酬情况及 2022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352,852 100 0 0 0 0

10、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结构及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352,852 100 0 0 0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不含董监高）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 关于 2021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预
案的议案 12,852 100 0 0 0 0

8
关于董 事 2021 年 度 薪 酬 情
况及 2022 年 度 薪 酬 方 案 的
议案

12,852 100 0 0 0 0

10 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内部
结构及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12,852 100 0 0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7、8、10 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道铕、崔啸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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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2022 年 5 月 13 日（周五）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2022 年 5 月 13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22 年 5 月 13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5 月 13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16 号高德置地冬广场 G 座 32 层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投票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玉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本次会议现场、通讯出席及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13 人，代表股份数为 68,776,157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5129％。
其中：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共 4 人，代表股份数为 50,467,04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468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代理人）共 9 人，代表股份 18,309,10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44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8 人，代表股份数为 3,309,10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19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3,309,10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191％。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

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22％； 弃权 20,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73,80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9332％；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624％；弃权 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604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22％； 弃权 20,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73,80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9332％；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624％；弃权 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604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22％； 弃权 20,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73,80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9332％；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624％；弃权 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604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公司 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22％； 弃权 20,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73,80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9332％；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624％；弃权 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604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741,3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494％；反对 14,8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15％； 弃权 20,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74,30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9484％；反对 14,8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472％；弃权 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604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22％； 弃权 20,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73,80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9332％；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624％；弃权 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604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22％； 弃权 20,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73,80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9332％；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624％；弃权 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604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22％； 弃权 20,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91％。

本议案涉及股东晏小平、宁波晨晖盛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江苏中韩晨晖朗姿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晏小平（持有表决权股份 1,399,500 股）、宁波晨晖盛景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表决权股份 5,262,333 股）和江苏中韩晨晖朗姿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持有表决权股份 2,858,603 股）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73,80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9332％；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624％；弃权 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604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9、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273,8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072％；反对 35,3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92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关联股东王玉（持有表决权股份 34,207,048� 股）、王文慧（持有表决权股份 4,860,000 股）、
徐晴（持有表决权股份 1,800,000 股）和天津若羽臣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表决权
股份 9,600,000 股）回避表决。 王玉、徐晴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王文慧为公司董事；天津若羽
臣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由王玉、王文慧合计持股 100%的有限合伙企业。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73,80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9332％；反对 35,3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66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0、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22％； 弃权 20,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73,80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9332％；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624％；弃权 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6044％。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11、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22％； 弃权 20,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73,80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9332％；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624％；弃权 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6044％。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1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22％； 弃权 20,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73,80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9332％；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624％；弃权 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6044％。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13、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22％； 弃权 20,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73,80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9332％；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624％；弃权 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604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4、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22％； 弃权 20,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73,80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9332％；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624％；弃权 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604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5、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22％； 弃权 20,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73,80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9332％；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624％；弃权 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604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6、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22％； 弃权 20,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73,80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9332％；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624％；弃权 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604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7、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22％； 弃权 20,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73,80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9332％；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624％；弃权 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604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8、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22％； 弃权 20,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73,80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9332％；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624％；弃权 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6044％。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19、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行为规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22％； 弃权 20,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73,80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9332％；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624％；弃权 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604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22％； 弃权 20,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73,80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9332％；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624％；弃权 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604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22％； 弃权 20,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73,80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9332％；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624％；弃权 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604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22％； 弃权 20,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73,80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9332％；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624％；弃权 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604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22％； 弃权 20,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73,80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9332％；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624％；弃权 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604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4、审议通过《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申请授信融资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073,8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245％；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761％； 弃权 20,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995％。

本议案涉及与实际控制人王玉、王文慧相关的交易，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与该交易有利害关系
的关联股东王玉（持有表决权股份 34,207,048� 股）、王文慧（持有表决权股份 4,860,000 股）、天津若
羽臣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表决权股份 9,600,000 股）回避表决。 天津若羽臣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由王玉、王文慧合计持股 100%的有限合伙企业。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73,80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9332％；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624％；弃权 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604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22％； 弃权 20,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73,80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9332％；反对 15,30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624％；弃权 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6044％。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 律师姓名：程俊鸽律师、叶可安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3 日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致：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接受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指

派程俊鸽律师、叶可安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对公司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的合法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和见证，并根据对事实的了解和法律的理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进行公告， 并依法对本法律
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法律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现出
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1.�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召集。 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召开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议案， 并同意将《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公司 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关
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提请股东
大会审议。

2.� 2022 年 4 月 23 日，公司董事会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根据
上述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通知载明现场会议召开时
间、网络投票时间、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会议召集人、会议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审议事项、现
场会议的登记方法、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等内容。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 14：00 在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16 号高德

置地冬广场 G 座 32 层会议室如期召开，由董事长王玉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3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
00，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3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已按照会议通知通过网络投票系统为相关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安排。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会议内容与公告的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 名，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50,467,04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4685%。 本所律师已核查了上述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
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书。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 9 名，代表股

份 18,309,10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445%。
3.�其他人员
除上述公司股东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通过现场参会或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

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参会或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所律师通过现场参会方式
列席了本次会议。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召集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为：《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公司 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
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
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修订＜重大经营
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
的议案》《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关
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关于修订＜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行为规范＞的议
案》《关于修订＜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
案》《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实际
控制人为公司申请授信融资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及《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已由公司董事会在巨潮资讯网进公告。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与上述公告中列明的事项完全一致。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及通讯

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公告中列明的议案进行表决，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公告中列明的议案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监票、计票，网络投票结果由深圳证券信息
有限公司在投票结束后予以统计。 在本次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根据表决结果及本所律师的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审议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2％；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 0.0291％。

2.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2％；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 0.0291％。

3.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2％；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 0.0291％。

4.审议通过《公司 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2％；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 0.0291％。

5.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741,3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494％；反对 14,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15％；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 0.029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3,274,309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9484％；反对 14,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4472％；弃权 20,0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6044％。

6.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2％；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 0.0291％。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2％；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 0.029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3,273,809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9332％；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4624％；弃权 20,0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6044％。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2％；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 0.029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3,273,809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9332％；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4624％；弃权 20,0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6044％。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273,8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8072％；反对 3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192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3,273,809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9332％；反对 35,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66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00％。

关联股东王玉、王文慧、徐晴、天津若羽臣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2％；弃权 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9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3,273,809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9332％；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4624％；弃权 20,0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6044％。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2％；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 0.0291％。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2％；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 0.0291％。

1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2％；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 0.0291％。

1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2％；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 0.0291％。

1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2％；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 0.0291％。

1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2％；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 0.0291％。

1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2％；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 0.0291％。

1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2％；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 0.0291％。

1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行为规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2％；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 0.0291％。

2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2％；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 0.0291％。

2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2％；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 0.0291％。

2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2％；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 0.0291％。

2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2％；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 0.0291％。

24.审议通过《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申请授信融资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073,80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8245％；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761％；弃权 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995％。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3,273,809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9332％；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4624％；弃权 20,0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6044％。

关联股东王玉、王文慧、天津若羽臣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2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74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487％；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222％；弃权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 0.0291％。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章小炎
经办律师：程俊鸽 叶可安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